
买卖合同（设备）
出卖人：河北双力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20220104
买受人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北京
第一条  标的、数量、价款及交（提）货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2021-1-4
	设备
	规格型号
	单位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电动单梁起重机
	LD-5T
	套
	1
	68850
	68850
	起升双速度

	牛腿
	
	件
	14
	453
	6342
	

	承重梁
	
	米
	72
	205
	14760
	

	钢轨
	
	米
	72
	160
	11520
	

	安全电源线
	
	米
	36
	80
	2880
	

	吊装费
	
	件
	1
	15800
	15800
	

	检验费
	
	台
	1
	5700
	5700
	

	运输费
	
	套
	1
	4000
	4000
	

	合计：129852元  壹拾贰万玖仟捌佰伍拾贰元整  含13%税

	制作安装工期为2个月


第二条  质量标准：国家标准  
第三条  出卖人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：质保期为到货后一年，不正确操作和自然灾害除外  。
第4条 包装标准、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：出卖人负责货物包装，在运输过程中不致货物受损为原则，包装物不回收。
第5条 随机的必备品、配件、工具数量及供应办法：配件齐全。
第六条  合理损耗标准及计算方法：无。

第6条 交（提）货方式、地点：出卖人负责运至买受人院内。

第7条 第八条  运输方式和费用负担： 汽车运输，费用由出卖人承担。
第九条  检验标准、方法、地点及期限：在买受人所在地验收。

第十条  成套设备的安装与调试：出卖人负责安装调试。
第十一条  结算方式及时间：合同签订后首付40%为预付款计：51940.8元，到货时再付合同的40%为提货款计：51940.8元，安装调试合格后再付合同的15%计：19477.8元，余款5%计6492.6为质保金，质保期到期后一次付清。
第十二条  担保方式（也可另立担保合同）：无
第十三条 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：  按《民法典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第十四条  违约责任：按《民法典》有关规定执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十五条 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；；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按下列第二种方式解决：（一）提交沧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；（二）依法在买受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十六条 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。
第十七条  其他约定事项：1、产品随附合格证，说明书。2如双方采用传真方式签订合同其复印件可作为原件使用。   

	出卖人名称：河北双力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

出卖人地址：黄骅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模具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：李建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    话：15533728923                

传   真：0317-888069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银行：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帐    号：27626012200000603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    号：314145100016
邮    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买买受人(章）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

住所：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

传 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

账    号：              

税    号：            
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


